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研究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相关的事宜小组委员会

会议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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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二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研究

与《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相关的事宜小组委员会会议的发言全文： 

  

  多谢主席。各位委员，《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公众谘询将在明日结

束。社会普遍已有共识，我们要尽快将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工作完成。这不单是

要完成拖延了差不多二十七年的宪制责任，亦是香港能够全心全力聚焦拼发展

的大前提。 

  

  首先，我代表特区政府多谢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决定成立小组委员会，就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相关事宜展开研究，及早为下一阶段的立法工作做

好准备。特区政府承诺一定会竭尽全力配合立法会的工作。 

  

  正如行政长官在一月三十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已经要求律政司开始草拟

工作，工作亦进行得如火如荼。特区政府正积极整理分析公众谘询至今时今日

收集到的意见，我们希望透过今日的小组委员会会议，听取各位委员的意见，

待谘询期完结后，尽快敲定立法建议，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我希望藉此机会讲解几点与草拟法例相关的原则。 

  

  第一，我们会沿用香港普通法制度下一贯常用的法律草拟方式、技巧和习

惯。其中之一是我们会在实际可行范围内确保法律条文仔细清晰。我们会就一

些较为关键和重要的特别用语，例如「国家安全」、「境外势力」、「勾结境

外势力」等，作出详细定义。另一方面，如果某些用词是一般日常用语，按一

般习惯，便无需另作定义。罪行条文也会清晰列出甚么行为、情况再加上甚么

意图方会构成犯罪。在适合情况下，我们会列出是否有例外情况或免责辩护，

以及必须符合的条件。如果某项罪行有域外效力，我们也会订明域外效力的适

用对象和范围。 

  



  至于罚则方面，在大陆法法系的司法管辖区，例如内地，法例中普遍都会

订明刑罚的幅度，包括最低刑期，例如《香港国安法》；然而，普通法司法管

辖区则通常只会在法例订明最高罚则。经考虑，我们倾向按普通法习惯在条例

草案订明具有足够阻吓力度的最高罚则，而不会规定最低刑期。 

  

  第二点，考虑到《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的独特性和重要性，我们会在

条例草案的开首加入「弁言」，説明立法宗旨、立法依据等背景资料。过往一

些条例也有加入「弁言」，例如《香港回归条例》、《国旗及国徽条例》、

《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国歌条例》等。除「弁言」外，条例草

案也会包含一些原则性或宣示性的条文，这些条文以及提交条例草案时附上的

立法会参考资料摘要等文件，都会有助法庭日后有需要解释条例时，考虑和更

能准确掌握相关的立法背景和目的。 

  

  第三点，谘询文件第 2.19 段提及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建基于三个原则，即：

「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尊重和保

障人权，以及坚持法治原则，我们也必定会在草案中的具体条文适当地体现。

例如，就优化执法权力，我们会清晰订明行使权力的条件及相关限制，以及负

责审批的机关。此外，希望清楚说明条例草案下的罪行不会具追溯力，即罪行

条文只会适用于法律实施以后的行为。 

  

  第四点，条例草案也会体现与《香港国安法》的衔接、兼容和互补。举例

而言，《香港国安法》多数程序规定，除适用于处理《香港国安法》规定的四

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外，也适用于香港本地法律下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例如是第四十一条关于需要有律政司司长书面同意才可以提出检控的规定、第

四十二条关于保释的规定、第四十四条关于指定法官负责审理案件的规定。条

例草案会用适当的方式表示这些程序规定都适用于条例草案订立的罪行，而无

需将所有《香港国安法》的程序规定重复一遍。 

  

  以上就几点基本的草拟方式及原则作简单介绍。请保安局局长就制定立法

建议的方向及原则再作进一步补充，以及简介条例草案的大致结构。 

  

  多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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